
 
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粤经信电软函〔2018〕95 号 

 
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 广东省民政厅   

广东省卫生计生委关于组织第二批智慧健康养
老应用试点示范申报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地级以上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、民政局、卫生计生局（委）： 

    为推进实施健康中国战略，继续落实《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

展行动计划（2017-2020 年）》（工信部联电子〔2017〕25 号），

推动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和应用推广，根据《工业和信息化部

办公厅 民政部办公厅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开展第

二批智慧健康养老应用试点示范的通知》（工信厅联电子〔2018〕

63 号）要求，请组织符合条件的企业、街道（乡镇）和基地申

报第二批智慧健康养老应用试点示范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  一、申请企业、街道（乡镇）和基地按要求填写智慧健康养

老应用试点示范申报书，向所在地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提交

申报材料。 

    二、各地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民政、卫计主管部门

对申报单位进行实地考察和评审，推荐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、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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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（乡镇）和基地，出具三部门盖章的推荐意见函，连同申报材

料于 10 月 18 日前报送省经济和信息化委（电子信息与软件服务

业处），报送材料包括纸质版一式三份和电子版光盘。同时抄送

省民政厅、卫生计生委（含申报材料各 1 份）。 

    三、省经济和信息化委会同省民政厅、卫生计生委对申报材

料组织专家进行评审，根据评审结果，按要求推荐上报工业和信

息化部。 

 

    附件：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民政部办公厅 国家卫生健康委

员会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二批智慧健康养老应用试点示

范的通知（工信厅联电子〔2018〕63 号） 

 

 

 

  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      广东省民政厅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9 月 29 日 

  （联系人：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郑劲松，电话：020-83133314；

省民政厅 黄捷霞，电话：020-83134356；省卫生计生委 程丽红，

电话：020-83394529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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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 


